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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牟县推动新型研发机构
高质量发展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郑州市推动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

发展管理办法》（郑政办〔2021〕45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深入

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集聚优质科技创新资源，推动新型

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县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建设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新型研发机构是聚焦科技创新需求，主要从事

科学研究、技术创新、成果转化和研发服务，投资主体多元

化、管理制度现代化、运行机制市场化、薪酬体系绩效化的

独立法人机构。主要职能为:

(一)开展技术研发。开展关键共性技术和主导产业核心

技术研发，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。

(二)转化科技成果。构建专业化技术转移体系，完善成

果转化机制，为在我县企业提供技术服务，推动科技成果向

市场转化。

(三)集聚高端人才。吸引高端人才团队在我县创新创业，

培养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。

(四)孵化科技企业。以技术成果为纽带，积极开展科技

型企业的孵化和育成。

第三条 新型研发机构实行分类管理，按照组建模式分

为三类:

A 类是指市政府签约引进中科院系统直属院所、双一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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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院所等组建的新型研发机构。

B 类是指区县(市)围绕主导产业发展需求，签约引进国

家级科研院所、国内知名高校及高层次创新人才团队等组建

的新型研发机构。

C 类是指企事业单位等出资组建，经评审列入郑州市新

型研发机构名单的单位。

第四条 市科技局统筹全市新型研发机构的规划、建

设、协调等工作，负责郑州市新型研发机构评审和动态评估，

市相关部门做好配合工作。中牟县负责辖区内新型研发机构

的培育建设、绩效评价、日常管理和跟踪服务等工作

第五条 对新认定的国家、省级研发平台，按照郑州市

奖补政策给予 1∶1 配套奖励，对新认定的市级研发平台，

一次性给予 30 万元奖励，新型研发机构增加奖励 50%；研

发平台为同一运营主体的，同一级仅奖励一次。

1. 支持对象：在我县注册且正常运营，具有独立法人资

格的新型研发机构。

2. 申报材料: （1）申请表及承诺书；（2）企业工商执

照原件(备查)及复印件；（3）经市级以上科技部门认定的新

型研发机构证明材料；（4）上级奖励资金证明材料等。

第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两年。实施

期间，若上级相关政策发生变化，按上级政策执行，本办法

作相应调整。

第七条 本办法由中牟县科技工信局负责解释。




